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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唯特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使用自

有资金支付部分募投项目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的核查意见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深圳

市唯特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唯特偶”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及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唯特偶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使用

自有资金支付部分募投项目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本核

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深圳市唯特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259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

意，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466万股，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元，发行价格为 47.75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0,001.50万元，

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2,430.31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划至公司指定账户，天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2年 9月 26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

出具了天职业字[2022]1744-18 号《验资报告》。公司已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专户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以及公司后续关于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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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金使用计划的相关会议决议，公司截至 2026年 4月 30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承诺

投资金额

调整后投资

金额（1）

募集资金

累计投入

额（2）

尚未使用

金额

投入进度（3）
=（2）/（1）

1
微电子焊接材料产

能扩建项目
17,844.37 17,844.37 2,066.98 15,777.39 11.58%

2
微电子焊接材料生

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4,978.34 1,110.55 1,110.55 0.00 100.00%

3
微电子焊接材料研

发中心建设项目
7,940.05

20,497.45
（注）

7,624.92 12,872.53 37.20%

4 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0.00 100.00%
合计 40,762.76 49,452.37 20,802.45 28,649.92 -

说明：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注：微电子焊接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调整后投资额包含了微电子焊接材料生产线技术改造

项目节余金额产生的理财收益及利息。

三、募集资金存储情况

截至 2026年 4月 30日，募集资金专户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项目名称

深圳市唯特

偶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深圳分

行龙城支行
770576223416 - 补充流动资金

中国银行深圳分

行龙城支行
770576223416 10,919.93

微电子焊接材料研

发中心建设项目

平安银行深圳

分行双龙支行

15385724350035
（注 1）

-
微电子焊接材料生

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江苏唯特偶

新材料有限

公司

民生银行深圳分

行坂田支行
688067882 1,976.25

微电子焊接材料产

能扩建项目

深圳市唯特

偶技术有限

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15000118168988 1,038.99

微电子焊接材料研

发中心建设项目

合计 13,935.17 -
说明：除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余额外，截至 2026 年 4月 30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余额为 17,000.00万元（不含公允价值变动）。

注 1：微电子焊接材料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已结项，其对应专户（账号：15385724350035）
资金已全部转出，账户已于本年度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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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万元）

募投项目尚未使用金额（A） 28,649.92

加上：已到期理财收益与利息（扣除手续费）净额（B） 2,002.02

拟置换的募投项目费用（C） 283.23

减去：未到期理财产品本金（D） 17,000.00

募集资金银行账户余额（E=A+B+C-D） 13,935.17

四、拟对“微电子焊接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部分事项进行调整

（一）本次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具体情况

为进一步布局长三角区域研产销一体化配套体系、提升运营效率，结合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情况，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加快项目实施进度、更好地

推进公司战略规划，经综合考量，公司计划在上海市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唯特偶

技术有限公司并建设研发中心，作为“微电子焊接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新

增实施地点。此举有助于公司获取更多研发技术资源与人才，符合战略规划，可

进一步推动研发部门全面升级，提升整体研发技术水平。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募投项目名称 调整情况 调整前 调整后

微电子焊接材

料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

实施主体

深圳市唯特偶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市唯特偶

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唯特偶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市唯特偶技术有限

公司、上海唯特偶技术有限公

司（暂定名）

实施地点

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同

乐社区水田一路 18 号唯

特偶工业园现有研发办公

楼内、惠州及深圳福田

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同乐社

区水田一路 18号唯特偶工业园

现有研发办公楼内、惠州、深

圳福田、上海市

新增主体基本信息如下：

（1）企业名称：上海唯特偶技术有限公司（暂定名）

（2）注册资本：1,000万元

（3）出资方式：货币出资（募集资金出资）

（4）注册地址：上海市

（5）拟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

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销售；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

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油墨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涂料制造

（不含危险化学品）；高性能密封材料销售；密封用填料制造；密封用填料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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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胶制造；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住房租赁；

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以上信息最终以工商管理部门核定为准。

（二）本次拟对募投项目进行调整的原因

公司自成立以来，已形成了较强的技术实力并积累了丰富的客户资源。围绕

发展战略，公司持续加大 AI算力、先进封装、半导体、新能源汽车、机器人、

低空无人机等领域的市场开拓与技术研发投入，保持产品领先优势，不断完善微

电子材料、辅助焊接材料及其他配套材料的产品体系与科研能力。

围绕既定战略目标，公司结合自身研发与产业化基础、行业发展趋势、市场

需求及技术迭代等因素，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开展了严谨论证。为提升项目

实施效率，拟新设上海全资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进一步集聚研发资源与高端人

才，对公司研发体系进行全面升级，增强整体研发技术水平。

本次募投项目的调整，立足于公司及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通过建设研发场

地用于项目实施，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加快项目建设

落地，更好支撑公司战略实施，为股东创造经济效益与投资回报。

（三）本项目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事项，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的建设

情况及公司需求作出的审慎决定，是基于公司业务发展及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作

出的合理调整，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符合产业发展趋势，有利于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提高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发展质量，提升公司长期投资价值，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提升股东投资回报。

五、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部分募投项目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一）使用自有资金支付部分募投项目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原因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第十五条第二款：“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过程中，原则上应当以募集资金直接支付，在支付人员薪酬、购买境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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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等事项中以募集资金直接支付确有困难的，可以在以自筹资金支付后六个月

内实施置换。”

鉴于本次设立新募集资金专户尚需一定的时间，而新增实施主体上海唯特偶

技术有限公司（暂定名）基于自身的业务规划进度，在“微电子焊接材料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的项目实施过程中需要支付相关人员薪酬（含工资、社会保险、住

房公积金等费用）、购置场地及设备等，因此当前使用募集资金支付难以满足该

新增实施主体的研发规划进度需求。

为保证合规经营，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推进，本次新增实施主体上海唯特偶

技术有限公司（暂定名）对于本次新募集资金专户开设完毕之前的与“微电子焊

接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相关的支出，将预先使用自有资金支付，之后再以募

集资金等额置换。

此外，在本次新增募集资金专户开设完毕之后，公司及子公司（含本次新增

实施主体）将根据募投项目实施的具体情况，使用基本户及一般户支付募投项目

人员费用，根据公司的《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定期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有利于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证薪酬发放的合规性，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二）操作流程

为进一步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公司拟在后续募投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实

际情况，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具体操

作流程如下：

1、根据募投项目的实施情况，相关业务部门按照公司规定的支付流程，将

拟以自有资金垫付的募投项目相关款项提交付款申请。财务部门根据审批后的付

款申请单，以自有资金进行款项支付。

2、募投项目实施部门根据募投项目的人员安排，向行政人事部、财务部事

先报备各募投项目实施人员名单。如有调整，实施部门应当及时更新报备名单。

3、募投项目实施期间，募投项目人员每月工资及费用在对应募投项目中列

支，由公司及子公司的基本户及一般户统一支付。

4、人事部按月编制各募投项目实施人员工资明细汇总表，经项目实施部门

负责人确认，按照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资金使用审批程序逐级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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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财务部门根据募投项目的实施情况，建立募投项目核算台账，按月

度汇总自有资金支付的募投项目资金明细，定期统计未置换的以自有资金支付募

投项目的款项，按照募集资金支付的有关审批程序，将自有资金支付的募投项目

所使用的款项，在六个月内从募集资金账户中等额转入公司及子公司自有资金账

户。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使用自有资金先行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

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有利于保证合规经营，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推进，不

会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上

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

六、相关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5月 2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使用自有资金支付部分募投项目并以募

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将“微电子焊接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新增实

施主体、实施地点及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部分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

置换。

（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于 2026年 5月 2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使用自有资金支付部分募投

项目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将“微电子焊接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新增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部分资金并以募

集资金等额置换。

七、保荐机构的核査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微电子焊接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新

增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部分资金并以募集资金

等额置换的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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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

规定的要求。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微电子焊接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新增

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部分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

额置换的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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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唯特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使用自有资金支付部分募投项目

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谢丰峰 幸思春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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